关于组织2015年“铂饰品中铂含量的测定”

能力验证计划（NSTC256-002）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加强全国各实验室间的横向联系，统一实验室测定贵金属含量的技术水平，维护首饰质检行业的信誉和形象，全国首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拟委托国家首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组织2015年首饰行业能力验证计划，项目名称为“铂饰品中铂含量的测定”，计划编号为NSTC256-002。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相关事宜如下：
一、本次能力验证计划要求参加的实验室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 实验室应遵守本能力验证的政策和程序。

2. 实验室应具备相关国家标准中规定的贵金属含量检测所需仪器设备。
3. 实验室需配备2-3名从事相关检测工作2年以上技术人员。

二、能力验证计划基本情况：
本次能力验证计划样品为铂金样品。应用化学法测定样品中的铂含量，实施时间为2015年8月，能力验证费用1500元。

推荐标准：GB/T 19720-2005《铂合金首饰铂、钯含量的测定 氯铂酸铵重量法和丁二酮肟重量法》，GB/T 21198.6-2007《贵金属首饰中贵金属含量的测定ICP光谱法 第6部分：差减法》。
但不限于以上方法，建议采用各实验室日常检测方法。

三、报名

满足要求的各首饰实验室可自愿报名参加本次能力验证计划。请有意参加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的各实验室接到通知后，尽快详细填写所附报名表，于2015年6月30日前将报名表寄/送到指定联络人，并将相应能力验证计划费用汇入下面帐号：

账户名称：北京市首饰质量监督检验站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北京大屯路支行
账  号：0200 3455 1910 0001 590

四、其他事宜
（一）为保证此项能力验证按计划顺利进行，请各检验检测机构于2015年6月30日前，将盖有单位公章的“2015年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（见附件）”邮寄、传真（传真后务必电话确认）或扫描邮件发送至国家首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，请确认“报名表”上留有联系人及其手机、传真、邮箱等详细信息，如因无法及时联络到联系人而造成的影响，组织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（二）本次能力验证计划预计八月下旬发放能力验证样品，并要求参加机构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的7个自然日（含双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）内反馈结果，请各参加机构做好相关实验准备。
地  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2号     邮  编：100101

联系人：罗跃平 13661203362  张代 13810076979
电  话：010-64864800    传  真：010-64870362
Email：tc256@njc.com.cn，cugbman@126.com
         全国首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二○一五年六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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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说明：

1. 实验室应独立地完成能力验证计划项目的试验；

2. 在能力验证结果报告中，出于为实验室保密原因，均以实验室的参加代码表述；

3. 实验室填好报名表并返回组织单位后，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计划。


